
行政院減免學雜費 Q&A 

 

A：無需自行提出申請。行政院減免學雜費補助對象為學士班(大學部)學生。如您是本國

籍(有戶籍登記且有身分證)，具本校學籍且在修業年限內(不含境外生、延修生)之學士

班學生，且未申請「就學優待減免」或「政府其他部會就學補助」，學校會直接於

上、下學期的學雜費繳費單先行扣減 1.75 萬元，所以繳費單的應繳金額是扣除後的金

額，即可自行繳費或辦理就學貸款。 

 

A： 不可以喔! 行政院減免學雜費 1.75 萬元與「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」或「政府其他部會

就學補助」僅可擇一，請自行擇優辦理。 

 

A：1.申請「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」：於學校申請期限內登入「e-校園服務網→各類系統

功能→學務→就學優待減免申請」，完成線上申請並繳交證明文件至生活輔導組，

經承辦人審核通過後，學雜費繳費單即已依各類減免補助金額扣減，而非行政院減

免金額。請自行列印繳費單。並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繳費或辦理就學貸款。 

2.申請「政府其他部會就學補助」：登入「e-校園服務網→學雜費繳費單查詢及列印

→輸入學號和出生年月日」，於「放棄申請（使用）行政院學雜費減免」項下，勾

選欲申請之政府其他部會就學補助項目，學雜費繳費單即為「全額學雜費」，完成

繳費後，可持繳費證明向父或母服務單位請領補助。 

 

A：可以喔! 若您符合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申請資格，可提出申請。每學年度第 1 

學期依學校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（第 2 學期無受理申請）。  

  

 

Q：我是本校學士班(大學部)學生，要如何申請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」3.5 萬元/年(每學

期 1.75 萬元)學雜費呢? 

Q：我是大學學士班學生，如果有申請教育部各類就學減免、其他部會就學補助 (如失

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或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等)，每學期可以再有行政院減免

學雜費(簡稱定額減免)1.75 萬元嗎？ 

Q：我要申請「教育部就學優待減免」或「政府其他部會就學補助」（如：軍公教人員

子女教育補助、退輔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、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等)，需有全額繳

費單（要放棄行政院減免學雜費），要如何申請? 

Q：我已享用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」1.75 萬元，是否可以再申請「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

學計畫」之助學金呢? 



 

A：有喔! 行政院減免學雜費同一教育階段不得重複請領；學生重讀相同學期、年級或轉

學生在曾就讀之大專校院已申領行政院減免學雜費補助、就學優待減免或政府其他部

會就學補助者，重讀或轉學至學校就讀相同學期、年級時（五專之四、五年級等同於

大學一、二年級），不得重複減免。 

Q：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」1.75 萬元，有申請次數之限制嗎? 


